
基隆市公共汽車管理處營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第五條、第六條及第十一條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本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客運收入：班車出租收入

及老人免費乘車補貼收入、運

價補貼收入與票差補貼收入等

營運相關補助款收入。 

二、賠償收入。 

三、政府補助收入。 

四、利息收入。 

五、政府投資。 

六、什項收入。 

七、法人、社團、個人捐助收

入。 

第五條 

本基金之來源如左： 

一、客運收入（含班車出租收

入、老人免費乘車等補助款收

入）。 

二、賠償收入。 

三、政府補助收入。 

四、利息收入。 

五、政府投資。 

六、什項收入。 

七、法人、社團、個人捐助收

入。 

一、 調整部分文字，

以符現行用法。 

二、 配合實務運作

情形調整客運

收入來源及酌

作文字修正。 

第六條 

本基金之用途如下： 

一、行車業務之各項成本支

出。 

第六條 

本基金之用途如左： 

一、行車業務之各項成本支

出。 

調整部分文字，以符

現行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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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站業務之各項成本支

出。 

三、維修車輛之各項成本支

出。 

四、業務費用。 

五、管理費用。 

六、其他營業費用。 

七、利息費用。 

八、其他營業外各項費用。 

九、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之

支出。 

二、各站業務之各項成本支

出。 

三、維修車輛之各項成本支

出。 

四、業務費用。 

五、管理費用。 

六、其他營業費用。 

七、利息費用。 

八、其他營業外各項費用。 

九、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之

支出。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 115 年 4月 16 日修

正之第五條條文，自發布日次

月一日起施行。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考量客運收入來源眾

多，以月份統計資料

及會計月報計算較為

準確，故新增第二項，

明確訂定修正後條文

之施行日期為公布日

次月一日。 


